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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深海小海带》简要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

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立项背景 

开发深水海域海带养殖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减轻内湾近海的养殖压力，还

可以大大提高海带养殖产量和质量，这对促进海带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绿

色渔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海带离岸养殖一般选择在脱离海湾岬角包围，不受

任何陆岸物遮蔽的深水开放海域，如山东荣成市桑沟湾和爱连湾东部、山东长岛县北部、

辽宁大连旅顺附近海域等。深海小海带的养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仅山东荣成地区就拥

有30万亩的养殖区域，如果将其养殖能力全部释放，中国海带总产量将出现4成以上的增

长。随着深海小海带市场局面的逐步打开以及更多产业力量的逐步加入，深海小海带的

养殖将成为促进中国海水养殖业再次突进的一个基点。 

深海小海带作为一种崭新的产品品种，兼具了传统海带的营养以及陆生蔬菜的加工

便捷性，这使其有能力彻底摆脱配菜的地位，进入消费者主流的饮食构成之中。近年来

海藻养殖与加工企业陆续突破了深海小海带养殖技术，确保其产量稳定、品质良好和产

品安全，并采用科学的配方和先进的加工工艺生产出速食海带、盐渍海带、海带面、海

带汤料等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方便即食产品，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饮食需求，还

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但是目前业内对深海小海带这一品类的界限十分模糊，存在同

质化恶性竞争和低价倾销等乱象。深海小海带作为一种新型的海带加工原料，深受消费

者的欢迎，其感官特征和理化指标有别于传统的海带原料，具有自身特有的品质和风味，

而现行的行业标准无法体现深海小海带产品的特点。为提升深海小海带产品质量，提高

生产企业创新积极性，规范生产经营与市场行为，引导良好的消费价值导向，促进深海

小海带特色产业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急需制定《深海小海带》团体标准。 

2、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联合

起草。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3 月～4 月，收集国内、国际海藻相关标准法规规定，同时到海带养殖与生

产企业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深海小海带的养殖与加工现状、产量、产值规模及贸易情况。 

2020 年 5 月～6 月，赴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座谈交流，确定标准名称、

范围及主要框架，对深海小海带的养殖海域状况进行调研，并比较了深海小海带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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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带的差异性。 

2020 年 7 月～9 月，对比分析了近岸传统海带养殖模式和深海海带养殖新模式的优

劣势，探讨了深海小海带产品标准制定的主要意义。 

2021 年 3 月至 6 月，与生产企业商讨确立标准范围，明确了深海小海带的定义、感

官和理化指标等关键技术要点。赴养殖海域实地考察，并收集了 23 个批次不同生长期的

小海带样品，分别进行感官评价，以及长度、宽度、厚度、叶基部夹角、弹性、硬度、

咀嚼度、水分、灰分、粗纤维、膳食纤维、重金属等指标的检验分析。 

2021 年 7 月，根据会议研讨、企业调研及检测数据分析，并与生产企业进行深入研

讨，最终确立产品质量评价指标和量值，形成了《深海小海带》团体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1 年 8 月 31 日，中国藻业协会组织召开团体标准立项研讨会，起草组详细汇报

了产业现状、调研情况与主要技术参数的设立依据等。与会专家认为该团体标准的制定

对促进海带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评审专家一致同意，《深海小海带》团

体标准顺利通过立项。 

2021 年 9 月～10 月，起草组根据立项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对深海小海带的界定范

围、生长海域以及评价海带鲜嫩程度的关键理化指标进行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1 月～12 月，中国藻业协会通过邮件、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相关的生产、

加工、经营、消费、科研、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和企业代表广泛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成标准送审稿。 

2022 年 3 月 4 日，中国藻业协会通过视频形式召开了《深海小海带》团体标准审定

会，来自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管理等方面专家对该标准进行了审定，主要对标准

的适用范围和深海小海带的定义进行界定，根据审定意见修改完成报批稿。 

（三）标准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的归口单位：中国藻业协会。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海之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

究所 

主要起草人：郭莹莹、刘晓勇、王联珠、卢胜强、许玲、王少茜、蒋昕、朱文嘉、

李娜、王伶秀。其中郭莹莹负责标准制定方案确立及标准起草、刘晓勇负责确立标准的

总体框架和产业调研，王联珠负责标准制定方案确立及编制说明内容的审核，卢胜强、

许玲、王少茜、王伶秀等负责提供代表性样品、企业验证和意见反馈，蒋昕负责样品检

测和数据统计分析，朱文嘉负责产业调研和相关标准技术资料收集，李娜负责产业调研

和样品检测分析。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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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原则 

在本文件制定过程中，起草小组围绕当前深海小海带的加工现状和生产要求，确立

了鉴别和评价深海小海带产品质量的关键参数，严格掌握尺度，突出重点和特点，力求

使本文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件格式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本文件的编制重点遵循了产业导向、指标优选以及行业通用三大

原则，既体现深海小海带原料的特色，又符合产业发展现状，质量评价指标易于操作，

便于推广应用。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确立依据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海小海带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在深海海域栽培的新鲜小海带的质量判定。 

2．术语和定义 

深海小海带是生长在水深大于 30 m、流速为 20 cm/s～60 cm/s 的深水海域中，养成

期少于 150 d (北方地区一般为 120 d~150 d，南方地区一般为 90 d~120 d)，长度不超过

2.5 m，叶基部夹角不大于 150°的鲜嫩小海带。 

注：本文件从养殖海域的特点、产品的表观特征和海带养成期三个角度对深海小海

带的定义进行界定。深海小海带区别于生长期较短（60 d～90 d）的嫩海带或海带苗和生

长期为 150 d 以上的传统海带。 

2. 要求  

2.1 水质 

水质应符合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的规定。 

2.2 感官要求 

深海小海带与传统海带的感官差异主要体现在形态和滋味口感两方面。海带柄上部

为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浅沟，中带部两缘较薄，有波状皱褶，藻

体表面黏滑。深海小海带的体表不应有孢子或囊斑，而且漂烫后味道鲜美、口感较脆嫩

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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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带各部位的示意图 

2.3 理化指标 

2.3.1 叶基部夹角 

通常用叶基部夹角来评判海带的成熟度，也常作为评判海带是否为小海带的主要指

标。一般肉眼可粗略判断其叶基部夹角，但是为了更准确地测量夹角度数，可将海带伸

展平整，用量角器或三角板测量海带根部的夹角。对收集的生长期为120天～150天的海

带测量其夹角为60°～150°，生长期小于120天的嫩海带或海带苗，其叶基部夹角均小于

60°，生长期大于150天的老海带的叶基部夹角一般大于180°。结合海带的鲜嫩度指标，

本文件规定小海带的叶基部夹角为60°～150°。 

2.3.2 海带长度 

为确保深海小海带的口感鲜嫩，海带的规格不宜过大。将鲜海带叶体平铺展开，用

卡尺（精度 1mm）测量从海带柄部到叶末梢的最大距离，即为海带的长度。由于海带在

开放的海域中养殖，从长度、宽度和厚度的检测结果来看，海带的规格大小因个体不同

而差异较大，因此本文件仅在深海小海带的定义中规定其长度不大于 2.5m。  

2.3.3 质构特性 

深海小海带区别与传统海带的主要优点是鲜嫩可口，为了准确判定小海带的鲜嫩程

度，本文件采用质构仪（物性分析仪）分别检测了不同部位海带样品的硬度、弹性、咀

嚼度等质构特点。质构仪反映的主要是与力学特性有关的质地特性，其结果具有较高的

灵敏性与客观性，并可通过配备的专用软件对结果进行准确的量化处理，以量化的指标

来客观全面地评价海带产品的质构。 

起草组采用 TA-XT plus 型物性测试仪对不同部位的海带样品进行 TPA 全质构分析，

测试程序的主要参数为：选用 P/2 探头，设置测试速度为 1.00 mm/s，触发力为 5.0g，下

压距离为 3mm，两次压缩停留间隔时间为 5s，数据采集速率为 400 p/s。 

将鲜海带叶体平铺展开，用打孔器从距离海带柄部约 20cm 且靠近中带部两侧的部

位取样，将海带样品置于载物平台上，中心对准探头，当探头恒速挤压至海带样品瞬间

破裂时读数，检测结果以两次测量的平均值表示硬度。第二次压缩中所检测到的海带样

品恢复高度和第一次的压缩变形量之比值即为弹性。咀嚼度则表示将海带样品咀嚼成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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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时的稳定状态所需的能量，数值上用硬度、内聚性、弹性三者的乘积表示。由检测结

果可知，海带随着生长期的延长，其硬度和咀嚼度不断增加，而弹性指标有所波动。叶

基部夹角≤150°的小海带样品的硬度为 435.18g～1295.95g，咀嚼度为 54.91g～ 

118.14g。本文件规定深海小海带的硬度为 400g～1300g，咀嚼度为 50g～120g。 

2.3.3 粗纤维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海藻胶、纤维素、半纤维素等成分，海带是加工生产膳食纤维的

优质原料。不同部位的海带样品，其粗纤维含量不同。起草组采用 GB/T 5009.10-2003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测定粗纤维含量，检测结果折算成干基计。由检测结果

可知，以干基计，海带的粗纤维含量为 4.9%～11.6%，其中叶基部夹角≤150°的深海小

海带中粗纤维含量介于 4.9%～10.2%之间。本文件规定深海小海带的粗纤维含量为 5%～

10%（以干基计）。 

标准起草组还对深海小海带的灰分、膳食纤维进行检测分析，由结果可知， 25 天

采收的海带中灰分含量为 36%～39%，生长期为 155 天～200 天的样品中灰分含量为

43%～47%之间；对于生长期为 155 天-200 天的样品，除 1 个 180 天和 1 个 200 天的样

品膳食纤维含量超过 35%以外，均不高于 35%，灰分和膳食纤维对不同生长期海带样品

的区分度不明显，故膳食纤维和灰分指标不适合作为鉴别深海小海带的关键指标。 

2.4 安全指标 

起草组分别采用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对新鲜小海带样品中铅、镉含量进

行测定，结果表明鲜海带中铅含量为 0.087mg/kg～0.243mg/kg，镉含量为 0.112 mg/kg～ 

0.474 mg/kg。起草组通过对深海和近岸海域的水质及海带样品进行分析，单纯从矿物质、

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比较，不同海域生长的海带样品的营养成分差异不显著；深海海水

中重金属含量低于近岸海水，但是养殖的海带重金属含量差异也不明显，难以作为评判

深海小海带与普通海带的关键指标。 

3. 检验规则与抽样方法 

同一海域、同一天、同一筏架上收获的鲜海带为同一检验批次。如不能确定收获状

况时，可按同时交收的数量以10 t为同一检验批，不足10 t也按同一检验批计。按批号抽

样。按GB/T 30891的规定执行。 

在同一批次产品中随机抽取至少5棵海带，先进行感官检验，在光线充足、无异味或

其他干扰的环境下，将一整棵鲜海带平铺于工作台，展开叶体，用卷尺测量体长，并检

查其形态、色泽和气味；取适量鲜海带样品置于95 ℃以上沸水中漂烫10 s，观其色泽变

化，品尝其滋味与口感。然后取至少取至少三整棵鲜海带，按纵向从中心剖成两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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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中半棵海带，按5 cm宽度横切为数段，每隔1~2段取1段，合并试样，绞碎成2 cm×2 

cm不规则小块，匀浆后用于粗纤维和污染物等指标的测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经

济效果 

本文件对深海小海带的定义以及深海小海带区别与传统海带的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

进行了梳理和规范，形成标准化的产品质量判定规则，既有利于深海小海带产品的保护，

也便于用标企业采用优质的小海带原料组织后续的深加工，进一步满足市场对新产品的

需求。我国南北方海带的养殖品种、养殖环境和养成周期差异较大，收获的小海带原料

品质存在差别，后期需做好标准的宣贯、推广及执行应用，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各项

指标，使之更具科学性、广普性和适用性。 

海带养殖与加工产业和已成为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山东省和福建省是我

国深海小海带的主产区，据统计 2020 年深海小海带的养殖产量约为 10 万吨，全产业链

产值达 2.1 亿元，吸引沿海农民就业万余人。通过标准宣传推广，引导广大企业实际应

用，将进一步提高深海小海带的质量，满足消费者对深海小海带等新型海藻加工产品的

需求，为海藻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四、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检索到与海带有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制依据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内容符合我

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水产品卫生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GB 19643《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等强制性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的团体标准发布，并在深海小海带的养殖与加工企业进行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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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本文件发布后，将作为深海小海带原料采购的主要衡量标准，鼓励企业实施差异化

创新，有效保护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推动新型海藻食品加工及市场行为向规

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本文件是对国标、行标缺失的一种错位补充，并非强制执行，协会各成员企业可自

愿采用。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可借助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国内深海小海带的养殖与加工企

业进行推广实施，进一步规范深海小海带企业的生产与市场行为，提升海带产品附加值。 

九、废止或替代现行有关标准文件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